
 

  會 議 紀 錄    

會議名稱：104 年教職員宿舍借住管理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

日    期：104 年 6 月 9 日(星期二)中午 12：00 時 

地    點：行政大樓二樓第二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洪勝富主任委員 

出(列)席：略（詳見簽到單）               記錄：保管組張雅婷 

壹、作業報告： 

一、 104 年度教職員宿舍維修費收支狀況，詳如 P.1-6。(保管組) 

結論：無異議通過。 

貳、討論議題： 

一、 有關『東西院年度定期樹木修剪工作』，擬提會討論通過後進行後續招標事

宜，詳如 P.7-14。 (事務組) 

結論：本次住戶申請修剪樹木 110 株，相較去年 163 株減少，然考量廠商所

評估之基本機具及人力需求，經委員投票表決，同意匡列 28 萬元進

行本案修樹後續招標事宜。(贊成 28 萬者 4人、贊成 26 萬者 2人，

無異議通過。) 

二、 有關新竹市政府針對「水源路(光復路至博愛街段)交通動線改善事宜」，請

本校配合研議「執行於水源街出入口禁止汽車通行(僅限機車進出)，以利水

源街交通紓解」，提請討論，詳如 P.15-16。（保管組） 

結論：本校不同意於水源街出入口禁止汽車通行。且查本校西院側門為同仁

上下班及住戶出入之重要通道，請新竹市政府加強交通管理及違規取

締，以紓解道路壅塞情形。 

三、 有關現行教職員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做法，提請討論，詳如 P.17。（保管組） 

結論： 

1. 為落實「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」到府實地訪查之規定，嚴禁

住戶到辦公室填寫查考問卷。 

2. 請保管組針對過去 2 年年用水量在 20 度以下的住戶，發信提醒(勸導)若

已無借用宿舍之實際需求應將宿舍歸還，以利新進迫切需要宿舍之教授申

請進住。 

3. 基於宿審會委員所提應加強居住事實查考，請保管組就查考前 1年年用水

量低於 20 度之住戶(請事務組提供)實地查訪，三次訪查均無人在家，則

請該住戶說明居住狀況。其餘非用水異常住戶，維持現行實地查考作法。 

參、臨時動議： 

肆、散會(下午一時四十分正) 

總務處保管組 敬啟 104/6/9 


